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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林业三资 赋能支点建设

确界、确权、确值是推进盘活林地、林木、林生态资
源改革的基础，要进一步明确国有林、集体林边界范围，
解决底数不清、权属不明、价值模糊问题，夯实改革基
础，为盘活利用林业资源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和权属保
障。

一是加快资源清查确认，确保底数清晰。以全省林
草湿荒普查成果为基础，利用遥感影像等手段，核实国
有林场边界（尤其与保护地重叠区域），明确可利用、限
制利用、禁止利用的区域和面积，查清国有林场的分布、
数量、质量，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清晰、上图精准、面积准
确，确保资源底数清晰。

二是加快林权登记确权，确保权属清晰。国有林和
集体林确权登记实行“不变不换”，原林权证继续有效。
重点推进国有林确权，进一步开展调查核实、权籍登记、
纠纷调处，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如图斑重叠、地类冲
突等），对权属清晰无争议的依法办理不动产权证，确保
林权权属清晰，为资源变资产提供法律保障。

三是加快三资核算确值，确保价值清晰。以清查的
林地林木资源底数为依据，开展林地、林木实物量价值
核算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测算，产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结果，量化林地、林木、林生态经济价值，为资产定价、交
易和融资提供科学依据。

加快资源三确 夯实改革基础

通过机制创新，破解资源利用瓶颈，激发市场活
力，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路径。

一是优化国有林资源利用机制。推行国有林场国
有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健全市场化运作机制，通过
出资入股、合作经营、特许经营等多种方式引入市场主
体，发展林下经济、碳汇交易、森林康养等多元业态，同
时利用国有林场自身优势，采取合作、托管、租赁、联营
等方式，拓展集体林生产经营活动，既有效守住生态红
线，又充分激活绿色经济新动能，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双赢。

二是放活集体林经营利用机制。落实“三权分置”
改革，理顺集体林产权关系，建立经营权流转市场，推
广经营权证抵押融资，支持通过国企收储、企业带动、
合作经营等多种模式盘活集体林资源。合理调减公益
林的集体林比例。对单独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集体林
经营主体给予政策倾斜，实施5年采伐限额包干制，赋
予林农更大自主权，提高经营效率。

三是探索资源资产化和交易便利化机制。落实集
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解决资源变现难、要素流
动不畅问题，促进规模化经营。创新林权流转模式，整

合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景观利用权、碳汇收益权
等要素，构建多维度自然资源资产包，为资源变资产提
供标准化路径。完善交易平台建设，依托省级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和市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建设覆盖
全省的林权交易“一张网”。培育市场化运营主体，支
持各地组建专业林权收储机构，通过“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方式，对碎片化林地进行规模化收储和标准化整
理，促进林地集中连片经营，提升资源质量和经营效
益。

四是建立资产证券化和资金杠杆化机制。建立市
场化、多元化的林业投融资机制，破解林业投资周期
长、资金占用大、资产流动性差等资金瓶颈问题。推进
资产证券化方面，支持将速生丰产林采伐权、林下经济
特许经营权等具有稳定现金流的林业收益权，通过结
构化设计转化为分级证券化产品（ABS），增加林业资
产的流动性和价值变现能力。推进资金杠杆化方面，
支持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林下经济、国家储备
林、森林康养等项目建设；鼓励采用EOD（生态环境导
向开发）模式打包实施生态修复与产业开发，撬动社会
资本参与林业资源盘活。

优化四项机制 创新利用模式

在基础较好的10个县（市、区）针对性开展5种典
型模式先行试点，探索不同类型资源盘活和价值实现
的经验做法和有效模式。

一是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开展国有林业资源资产
以股权形式注入国有企业试点。报请省政府批准，将
国有林业资源、资产及产权以股权形式注入国有企业，
壮大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国有企业以注入资源进行融
资，所筹措资金用于国家储备林、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
发展，盘活国有森林资源资产，解决林场产业发展不充
分、机制不活问题。

二是在麻城市、团风县开展国有企业收储整合集
体林资源试点。由国有企业收储整合集体林资源后，
对林地进行统一规划、整理和开发，发展林下经济、森
林旅游等林业特色产业，破解集体林“碎片化经营”与

“规模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三是在竹山县、蕲春县、宜昌市夷陵区开展合作经
营试点。林权权利人（如国有林场）以资源入股、资产
租赁等方式，与市场主体（企业、合作社等）建立“资源+
资本+运营”合作机制，形成按股分红、风险共担的利益
分配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盘活林业资源。

四是在咸丰县、谷城县开展利用专项债试点。支持
国有林场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重点投向森林经营（如
珍贵树种培育）、林下经济（中药材、食用菌种植）和森林
康养等未来具有收益的项目，形成债券融资-产业开发-
收益偿债的闭环机制，解决国有林场发展资金瓶颈。

五是在黄梅县、竹溪县开展国有林场自主利用试
点。赋予国有林场更多经营自主权，重点依托国有林场
在森林资源、财政资金和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林业特色产业，激活国有林场发展内生动力，
解决资源闲置、机制不活、效益不高等发展难题。

开展五类试点 探索有效路径

提供全方位的政策、金融、财税、市场等支持，为改
革顺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支持绿色金融创新。深化地方政府与银行、
担保公司及保险公司合作，建立“银行+担保+保险+政
府”的风险分担机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发林权抵押
贷款、林业产业经营权和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碳汇
贷款、公益林抚育专项贷款等更多符合林业生产特点
的长周期、低利率、手续简便的金融产品，破解林业融
资难、风险高、抵押难等痛点。积极推进国家储备林项
目建设，吸纳长期低息资金支持林业发展。

二是支持碳普惠市场建设。梳理总结宜昌、恩施
等地林业碳票开发经验，联合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
推动出台林业碳普惠管理办法、鄂林碳票管理办法等
文件，建立规范统一的林业碳普惠和碳票市场，创新

“碳票+碳排放抵消”“碳票+司法补偿”“碳票+抵押、融
资”等方式，推动林业碳票上市交易。

三是支持森林保险创新。积极开发森林保险创新产
品，降低森林火灾、林业病虫害等灾害损失，同时大力开发
油茶险、林下经济险、商品林险、林业碳汇险、古树名木保
护险、野生动物致害险等特色专属险种，降低生产经营风
险。

四是加大财税优惠支持。对连片面积大、发展前

景广、带动能力强的重点项目、龙头企业或特色产业，
优先给予财政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对林
木培育和林产品初加工、林下经济自产农产品销售、木
本粮油精深加工以及生产纤维板、生物质燃料深加工
等产业，落实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减免等优惠政策，降
低经营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五是支持优先开发利用。将适合旅游、康养开发
的国有林场及周边区域，优先纳入全省旅游线路规划，
引进行业龙头企业或关联公司联合开发，提升优质林
业资源市场价值，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六是强化用地支持保障。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林地
修复，允许3%修复面积用于生态产业开发。支持将服
务于林业生产的各类工程设施，纳入直接服务林业生
产设施建设用地保障范围，解决林业产业发展配套用
地需求，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开发。

根据方案，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横向协同，健全
完善跨部门协作工作机制，共同破解改革中出现的瓶
颈和问题，确保高质量完成改革试点任务。各市州县
要扛牢改革主体责任，特别是方案明确的10个省级试
点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要责任上肩、亲自挂帅，
抓好5种典型模式改革试点，形成一批有价值的经验
做法。

盘活林业三资典型案例

黄梅县国有五祖寺风景旅游林场经营总面积8.13万亩，
其中国有林地面积0.88万亩。该林场大胆创新，开展托管山
林、合作造林、承接绿化工程，积极服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
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总资产3.1亿元，年综合
收入达2000多万元。

五祖寺林场打破传统经营模式，以“四共”机制为核心推
行托管经营，分别与全县森林覆盖率偏低、林分退化严重的26
个村签订协议，明确集体林和农户个体山林托管区域、面积、
期限、双方权利及义务、收益分配方式。

托管期间，林场负责投入资金、技术、人力进行植树造林、
抚育间伐等，使集体林地和村民分散林地得到专业管护，集体
林森林覆盖率提高3%，林地亩均收益较托管前增长5%，实现
了集体林资源“活起来、优起来、富起来”的目标。一是股权共
有。将集体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量化为股权，吸纳周边村
集体、农户以林地、林木入股，形成“林场+村集体+农户”的股
权共同体，明确各方股权比例与权责。二是经营共管。成立
由林场技术人员、村集体代表、农户代表组成的经营管理委员
会，共同制定山林管护、采伐利用、产业开发等方案，实现决策
民主化、管理透明化。三是资本共赢。整合林业项目资金、社
会资本及股权融资，投入山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开发。四
是收益共享。建立“股权分红+劳务收入+产业收益”的多元分
配机制，农户不仅可获得林地入股分红，还能通过参与山林管
护、产业劳作获取劳务报酬，同时享受林业产业发展带来的附
加收益。在没有净收益前，林场每年按合作经营面积大小分
别预付1万元—5万元的红利，村按农户责任面积发放红利，
调动林农积极性。

通过托管、合作造林等措施，林场林地经营规模从0.88万
亩扩大到8.13万亩，拓宽了林场持续发展空间。林场充分利
用托管的集体林地，建设苗木花卉基地1500余亩，每年为黄
梅县和周边县国土绿化提供造林苗木300余万株。探索林下
经济模式，引导农户在林间种植中药材，养殖生态禽畜，形成

“林药间作”“林畜循环”的立体经济格局，提高林地综合收益。
五祖寺林场托管经营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村集体通过

股权分红年均增收20多万元。林场种苗基地和苗木花卉交易
市场为周边农户解决就业10000多人次，农户通过林地入股
和提供劳务，户均年增收3000余元。

咸丰县国有坪坝营林场位于武陵山腹地，经营总面积
11.97万亩，森林覆盖率98.18%。近年来，坪坝营林场通过专
项债资金发展林下经济，发行森林碳票，有效盘活森林资源，
走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道路，向现代国有林场迈进。

2022年，坪坝营林场争取地方专项债券资金3100万元，
建成林下箬叶基地2000亩、林下中药材基地2000亩、林下养
殖中蜂100群，大量吸纳林场周边村民务工，每年可提供短期
就业岗位200多个，村民每年每人务工收入可达4万余元，林
场产业发展步入全省前列。

2025年，坪坝营林场申报专项债资金6000万元，已通过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审批，将于下半年发行实施。该林场将利
用专项债资金建成从育苗到种植加工的林下经济全产业链，
包括育苗大棚30亩、组培实验室一个、中药材加工厂一个、箬
叶加工厂一个、抚育野生箬叶3000亩、林下种植中药材黄精
1500亩、林下种植箬叶1000亩，建设、购置相关配套设备。3
年以后，林场将实现年收入2000万元以上。

林场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助力鄂旅投下属的湖北
省坪坝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建成4A级景区一个，近5年年均
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年均收入达两千万元以上；积极创建森
林康养产业品牌，协助县国投公司下属的咸丰县林业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建设花红寺森林康养基地，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
会认定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目前建有森
林康养小木屋100余栋，年均纯利润达百万元，林场以林地入
股，占30%股份，每年保底分红6万元。花红寺森林康养基地
带动坪坝营村新增民宿11家、露营基地3个，新增农家乐4家，
每年为村民增收约200万元。

近年来，坪坝营林场投入大量资金、人力用于森林质量提
升，林场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明显高于周边区域，森林固碳量
具有明显额外性。2024年10月，恩施州林业局与相关职能部
门联合出台了《恩施州“鄂西林碳”森林碳票管理办法（试
行）》。2025年1月10日，坪坝营林场发行恩施州首批“鄂西
林碳”森林碳票，此次发行森林碳票碳减排量达23.8万吨。“鄂
西林碳”森林碳票让生态资源具备了市场价值，不仅提升林业
资源的经济价值，更推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与保护。坪
坝营林场森林碳票总价值预计可达1000万元。

黄梅县国有五祖寺风景旅游林场

托管26个村集体林地7万余亩

咸丰县国有坪坝营林场

专项债与森林碳票双管齐下

策划：湖北省林业局
撰文：熊陟 杨光明
供图：湖北省林业局

咸丰县坪坝营森林康养基地。

随县高标准油茶基地。

拓宽六项支持 保障改革落地

黄梅县国有五祖寺风景旅游林场林木葱茏。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投融资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省林业局于
6月初印发《湖北省盘活林地、林木、林生态资源改革试点方案》，通
过系列创新举措，实现林业资源效益最大化，推动绿水青山更好地
转化为金山银山。

推进盘活林地、林木、林生态资源改革是一项系统性任务，总
体思路和目标是遵循“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不租则融”

要求，采取“摸清家底定规则，搭建平台活市场，深化改革促转型，
探索试点再推广”的办法，构建资源到资产、资产到资本、资本到资
金的良性循环机制，探索资源可用、资金可融、风险可控的林地、林
木、林生态投融资新路径，最大限度盘活林地、林木、林生态资源。

改革的重点任务可以概括为“三四五六”，即：加快资源“三
确”，优化“四项机制”，开展“五类试点”，拓宽“六项支持”。

武穴市发展森林旅游产业。

荆门市东宝区发展苗木花卉产业。

长阳林业获得绿色金融授信。


